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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第一小題在測試同學是否知悉經理人於公司法上所負之義務。惟須注意，股份有限公司經理人依法須

經董事會選任，題示之T君卻為Z公司指派，有違公司法第29條之規定，故可先在破題處點出。第二小題：此

題應是要測驗同學有關股份回籠禁止規定，尤其公司法第167條第3及第4項之規範目的，為本題之重點所

在。另須注意此三家公司彼此間之控制從屬關係。 

‧第二題第一小題：本題涉及甲存本票可否為票據保證？又公司為票據保證行為之效力如何？而本題之關鍵在

於公司法第16條規定，學說採「相對無效說」，公司為保證行為之效力，對「公司」無效，對「負責人」有

效，由負責人自負保證之責。老師認為，只要能清楚說明認定甲存本票之性質以及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即

可獲得相當高之分數。第二小題：本題涉及執票人將本票存入與自己日常往來銀行中戶頭之行為，其法律性

質為何？亦即執票人不自為付款之提示，而委託銀行代為付款之提示，應可評價為「委任取款背書」，此

時，銀行取得代理取款之權限，可代執票人為付款之提示。另外，同學作答時別忘了票據法第169條第2項規

定，票據上載有擔當付款人者，其付款之提示，應向擔當付款人為之。若未向擔當付款人為之，即為不合法

之付款提示，依票據法第104條第1項將有失權之效果。 

‧第三題此為有關載貨證券文義性之考題，此類題型為考試上之常客，同學須特別注意。有關文義性之範圍，

必須列舉學者不同之見解，解答才顯完整，此為辛政大老師於上課一再提醒之處。 

‧第四題涉及兒童死亡保單之道德危險為何之問題？以及保險法第107條立法規定妥適之問題？學者認為保險

法第107條規定，以十四歲以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死亡給付無效之立法方式，可以

避免兒童被害的社會現象，並降低道德危險，其立法應屬妥適。又關於「喪葬費用給付」之部分，其本質為

損害保險，惟實務上以定額給付方式為之，混淆兩者之觀念，將造成道德危險(兒童喪葬保險保額上限兩百

萬元會成為謀殺兒童的幫凶)，有待檢討。老師認為，只要把保險法第107條立法沿革以及現行實務不妥之運

作方式清楚說明，即可得到相當不錯之分數。 

 

一、股票已上市的X股份有限公司，與持有其百分之五特別股之法人股東美商Y公司協議，於X公司減

少實收資本半數後，透過由Y公司百分之百所持股之Z公司（Z公司為在台設立之公司），取得X

公司所發行占股份總數百分之四十五的新股，並由Y公司取得X公司現有十七席董事中之八席及

總經理任命權。請依我國公司法相關規定，詳附理由釋明以下疑義： 

(一)設T君係Z公司指派之X公司新上任總經理，依法應如何對公司負責？（20分） 

(二)X公司若欲自Y公司買回Z公司所持有之X公司股份半數，是否於法有據？（20分） 

答： 
(一)經理人之委任，依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由董事會以普通決議行之，此為董事會之專屬職權，題示T君

係Z公司「指派」之X公司總經理，已違公司法之規定，先予敘明。 
T君為X公司之總經理，依法經理人對公司所負之責任如下： 
1.忠實義務及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 

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經理人於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故受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範，對公

司應負忠實義務及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 
2.競業禁止及兼職禁止之義務 

公司法第32條規定，經理人不得兼任其他營利事業之經理人，此為經理人之兼職禁止規定，旨在確保經

理人能將智識時間等完全奉獻於公司，經理人若違反該兼職禁止規定，應依第34條對公司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第32 條後段，經理人不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類之業務，為經理人之競業禁止義務，旨在避免經

理人利用職務之便，利用所得機密，圖利自己或他人，違反之效果除第34條之損害賠償責任外，公司應

得請求其行為所得之利益，即行使歸入權，惟依據為何，學說上素有爭議，有主張應依民法第563條，亦

有主張類推適用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 
3.遵守法令、章程及決議之義務 

公司法第33條規定，經理人有遵守決議之義務，若經理人違反法令、章程或第33條之規定，致公司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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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時，依第34條之規定，對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 

1.Y公司持有Z公司百分之百股份，依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1項，為Z公司之控制公司。今X公司減少實收資

本半數後，Y透過Z取得X所發行占股份總數百分之四十五之新股，Y公司是否因此而成為X公司之控制公

司，討論如下： 
(1)若Z公司所取得X所發行之占百分之四十五新股，係指X公司章定股份總數之百分之四十五，則Z公司所

持有之X公司股份將超過X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五十，則Y公司將因透過其從屬公司持有X公

司股份過半而成為X公司之控制公司。 
(2)若Z公司所取得X所發行之占百分之四十五新股，係指X公司減資後之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四十

五，則將視此時X公司之已發行股份總數之多寡，而決定Y是否因此成為X公司之控制公司。 
2.今設題示之情況為上述(1)，即Y公司與其從屬公司Z公司持有X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則

X公司是否得自Y公司買回Z公司所持有之X公司股份半數，說明如下： 
(1)因股份有限公司為社團法人，理論上不得同時成為自己之構成員，故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規定，公司

原則上不得將自己之股份收回、收買或收為質物，為股份回籠禁止原則。依此，X公司除有第158條、

第167條之1、第186條、第316條之2、第317條及第167條第1項但書等例外以外，不得買回自己之股

份。 
(2)又X公司可否透過自Y公司收買股份之方式，間接達到買回自己股份之效果？從屬公司收買控制公司之

股份，理論上二者為不同法人格之二家公司，應不在股份回籠禁止原則規範之列，惟控制公司持有從

屬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不難想像從屬公司會以收買控制公司股份之方式以達買回自己股份之效

果，藉此規避公司法上股份回籠禁止原則之規範，故公司法始於第167條第3、4項設有禁止從屬公司買

回控制公司股份之規定。 
(3)提示Y公司透過其從屬公司Z公司持有X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超過百分之五十，依公司法第167條第4項

之規定，他公司即X公司依法將不得將Y公司及Z公司之股份收買或收為質物。故X公司自Y公司買回Z
公司所持有之X公司股份，於法無據。 

 
【高分閱讀】 

1.辛政大公司法講義第一回第23、24頁。 

2.辛政大公司法講義第五回第6-9頁；第六回第3-4頁。 

 

二、X君簽發一張記載T銀行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嗣由Y公司於本票背面記載「保證」字樣並蓋上負

責人與公司印鑑後，交付予Z君，Z又將該本票存入其日常往來W銀行所開立之Z戶頭中。試問： 

(一)Y所作之保證是否有效？（10分） 

(二)Z將本票存入W銀行中之自己戶頭的行為，其法律性質為何？（10分） 

答： 
(一)負責人以Y公司名義所為票據保證，對公司不生效力，應由負責人自負保證之責： 

1.所謂甲存本票係指發票人指定以「金融業者」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由金融業者代為支付票款。依題旨X
簽發一張記載T銀行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性質上即屬甲存本票。其較一般本票更具有「支票」之優點。 
(1)便利性：蓋執票人得將該本票存入金融業者之帳戶，而為票據交換，使用上較為方便。 
(2)信用性：金融業對甲存本票之發票人核准發予空白本票前，必對該人之信用已為相當之調查，始核

發。且本票因存款不足而遭退票者，如經三次，即將之列為拒絕往來戶。 
惟其仍具有「本票」特有之優點，可為本票裁定強制執行(票據法第123條)以及票據保證制度(票據法第

124條準用第58條以下)。是以，甲存本票亦有票據保證制度之適用。 
2.公司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公司法除依其他法律規定或公司章程得為保證者外，不得為任何人保

證。」此乃穩定公司財務，杜絕公司負責人以公司名義為他人作保之流弊所涉之規範。公司法第16條所

稱之保證，除了「民法上之保證」外，亦包括「票據上保證」。是以，公司為保證行為之效力，除依其

他法律規定或公司章程得為保證者外，原則上不得擔任保證人，如為票據保證，對公司不生效力。此

時，依公司法第16條第2項：「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之規定時，應自負保證責任，如公司受有損害時，亦

應負賠償責任。」Y公司之負責人應自負票據保證之責，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61條第1項，與發票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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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同一責任，並對Y公司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二)Z將本票存入W銀行中自己戶頭之行為，其法律性質為「委託銀行代為付款之提示」 

1.執票人Z取得甲存本票後，將本票存入其日常往來之W銀行中自己戶頭之行為，其法律意義為執票人委託

W銀行代為取款，亦即執票人不自為付款之提示，而委託銀行代為付款之提示。又執票人應於票據上載明

委任取款之意旨，以背書之方式委任銀行代為取款，故可評價執票人Z將本票存入銀行中自己戶頭之行為

係屬「委託取款背書」。委任取款背書因非以移轉票據權利為目的，故不發生權利移轉之效果，僅生代

理權授與之效力。是以，Z將本票存入W銀行中自己戶頭後，W銀行依委任關係，取得代理取款之權限，

應向擔當付款人T銀行為付款之提示(票據法第69條第2項)，並代為取款。 
2.附帶一提，執票人取得甲存本票後，依票據法第124條準用第69條第2項規定，匯票上載有擔當付款人

者，其付款之提示，應向擔當付款人為之。否則，付款提示不合法，依票據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將對

前手喪失追索權。惟所謂之前手不包括本票之發票人，蓋其為票據之主債務人，負絕對之票據責任。 
 

【高分閱讀】 

1.俞台大，票據法第二回講義，第55頁及上課筆記。 

2.法正《票據法(圖說)》高點文化出版，第2-89、90頁 

 

三、X公司委託Y海運公司運送貨物，由Y公司簽發載貨證券並載明「運費已由X公司簽發之支票墊

付」後交付予X，X又將該載貨證券轉讓予貨物受領人Z。俟貨物抵達目的港後，Z向Y公司請求交

貨，Y可否以「票款未兌現」為由拒絕交貨？（20分） 

答： 
(一)海商法第74條第1項規定，載貨證券之發給人，對於依載貨證券所記載應為之行為，均應負責。因此運送人

對載貨證券之記載，應負文義責任。但由於載貨證券的文義性，目的是在保護交易的安全，因此若是第三

人明知運送契約的內容或明知載貨證券記載的內容與貨物實際狀況不相同而願意接受載貨證券，就沒有利

用載貨證券文義性的制度加以保護的必要。故運送人所應負之責任，實應區分情形如下： 
1.運送人與託運人及運送人與非善意載貨證券持有人之間，因沒有保護交易安全之必要，故運送人係負表

面證券主義，即載貨證券所記載之事項僅具推定之效力。 
2.運送人與善意載貨證券持有人之間，運送人應負文義責任，縱使實際裝載之貨物與載貨證券所載者不

同，運送人亦不得舉反證推翻載貨證券之文義。 
(二)題示Y公司簽發載貨證券交付X之後，X又將該載貨證券轉讓予貨物受領人Z，Z為載貨證券善意第三持有

人，Y公司對其應負文義責任，故不得以票款未兌現拒絕交貨。 
(三)然有學者另主張，運送人必須負載貨證券文義性責任者，應只限於外觀明顯可見的事項，即載貨證券的必

須記載事項，於我國即指海商法第54條第1項第3款，此乃基於期待可能性，裝船堆貨，忙碌異常，若船公

司或船長對於「肉眼不可見」的事項，都必須負文義責任，其所負的責任實太重。若依此見解，因運費是

否已支付並非第54條第1項第3款所列事項，故運送人對此將不負文義責任。據此，運送人得以票款未兌現

拒絕交貨。 
(四)為避免運送人因載貨證券文義性而擔負過重之責任，管見以為後說可採，故運送人得拒絕交貨。 
 
【參考書目】 

1.辛政大海商法講義第三回第24頁。 

 

四、兒童死亡保單所涉之道德危險為何？試就法制上之利弊申論之。（20分） 

答： 
(一)兒童死亡保單所涉及之道德危險 

兒童死亡保單是以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訂立死亡保險契約，因此可能會產生父母為詐領保險金而謀害子女

之道德危險，且因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毫無辨識能力與危險意識，無法知悉他人以其為被保險人之社會

意涵，顯無從遂行使保險法第105條之同意權，以避免道德危險之發生及尊重被保險人之自主決定權。是

以，保險法第107條延續第105條之規定，限制以未滿14歲之未成年人為保險人所訂立之死亡保險契約之效

力，以避免發生道德危險之情事。蓋此等人智識淺薄或無判斷能力，易為人所謀害，故特別限制契約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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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予以保護。又以十四歲為區分標準之理由，係就我國人民之成長狀態及客觀環境而言，十四歲以上之

未成年人對死亡已有意識，不易受人擺佈，較能避開他人因惡意謀圖保險金而訂定保險契約之情事。 
(二)保險法第107條之立法沿革  

1.保險法第107條：「訂立人壽保險契約時，以未滿十四歲之未成年人，或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為被保

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主管機關所

規定之金額。」此乃關於兒童死亡保單之規定。本條歷經兩次變動，分別為民國八十六年與九十年。 
(1)民國八十六年時，立法者認為以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訂立死亡保險契約而引發道德危險

情形在實務上並不多見，遂予刪除。 
(2)然因保險實務上，主管機關仍以最高保險金額方式限制保險人承保十四歲以下之未成年人死亡保險金

額，足見仍有道德危險之可能性，因此民國九十年時即恢復此規定，但考量到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死

亡時，所支出之喪葬費用乃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保障，並無禁止必要，故有關喪葬費用部份仍肯認其

效力，惟立法者為避免受益人藉此牟利，遂增訂第２項使喪葬費用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主管機關所定

之金額。是以，現行保險法第107條之規定，一方面消弭道德危險，另一方面使得喪葬費用之給付得受

填補。 
(三)保險法第107條規定在法制上之利弊 

1.學者江朝國教授認為「以十四歲以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其死亡給付部分無效」的

立法應屬妥適。惟現行法僅有傷害保險準用保險法第107條之規定(保險法第135條)，健康保險之部分，第

130條卻未準用第107條之規定，實有不妥，蓋目前健康保險仍包括死亡給付。對此，江朝國教授認為只

要是包括死亡給付之險種，不論其名稱為何，皆應受第107條之限制，以貫徹保障被保險人之精神。 
2.又保險法第107條於民國九十年修正通過後，財政部依同條第二項之授權將喪葬費用金額提高為新台幣兩

百萬，而實務運作係將喪葬費用保險當成定額給付保險，不論實際支出為何，於兩百萬元之範圍內，依

所約定之保險金額全額給付，如此作法，實違喪葬費用保險之本質，且有提高道德危險之疑慮。蓋喪葬

費用保險之性質原為損失填補保險，係填補費用支出之損失，理論上應是實際支出而於兩百萬元之範圍

內，向保險人請求支付保險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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